
现实表现证明

***，男（女），19**年*月出生，身份证号********，学号***，系我院***级***专业硕/博士研究生。
该生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参加“法轮功”等邪教组织行为。
  特此证明。

中共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